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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屏東縣潮州鎮為代清除處理廢棄物，增進資源回收，減量垃圾，改善環境衛生，維護鎮 

        民健康，暨反映垃圾處理成本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執行機關為屏東縣潮州鎮公所（以下稱本所）。 

第三條 執行機關代清除處理廢棄物時，應依屏東縣政府發布收費標準及本自治條例規定辦理，其

收費標準經屏東縣政府公告調整後依公告調整金額實施。 

第四條 清除處理費之繳納義務人如下： 

一、一般住戶為該戶戶長。 

    二、事業廢棄物能與一般廢棄物合併清除處理者為該事業主（經營者）。 

    三、未設籍本鎮而實際居住於本鎮或經商製造廢棄物者 。 

    四、各機關學校委託本所清除處理者。 

    五、其他經本所認定為徵收之對象。 

前項第一款按戶徵收之戶依戶政機關提供戶籍資料為準。 

第五條 為回饋早期垃圾掩埋場附近居民，泗林里、四春里、崙東里等三里至潮州鎮全面改採垃圾

處理費隨水徵收前免徵收清除處理費。（委託大量清理者、依垃圾量收費）。 

第六條  徵收額度如下： 

    一、一般住戶之徵收額度依中央主管機關及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公告金額收費。 

        二、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第二項之事業及指定公告事業，收費標準如附表一。 

        三、非屬公告事業之ㄧ般公司企業、營業行號、攤商、裝潢業、餐飲業及其他業戶，經本 

            所清潔隊認定實際垃圾量逾一般家戶者，其清除處理費比照一般事業廢棄物收費標準 

            收費。 

        四、(刪除) 

        五、新建房屋完工後申請建物使用執照時，每戶徵收新臺幣三千元。 

    六、家戶產生之大型(量)廢棄物代清理，收費標準及作業規定如附表二。 

第七條  繳納義務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免徵或減徵清除處理費： 

一、本鎮低收入戶列冊期間免徵。 

二、設籍本鎮實際未居住於設籍地址，由當事人檢具用電繳費證明申請免徵，但該戶實際

有人居住時仍應依規定徵收。 

三、戶長為身心障礙者或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之列冊獨居老人減半徵收，但非設籍本鎮而於

本鎮營業者不予減徵。 

 四、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學校為義務教育者（國中、小學）免徵。 

    五、繳納義務人如有同址分戶（同一戶籍地址，多戶設籍，而實際共同生活或僅 

        設籍非居於本鎮者)共推一戶為徵收對象，如未共推一戶，以房屋所有權人為徵收對  

        象 。  

六、併臨房屋戶長為夫妻、直系親屬者得依ㄧ戶徵收。 

七、戶內人口具有鄰長身分者免徵。 

第八條  徵收方式：                                                                            

一、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之繳納戶，每年十月徵收一次，繳費單由本所清潔隊寄 



    發各繳納戶，由繳納戶自行按本所約定之多元支付方式繳納，拒絕繳納者，依相關規  

    定移送強制執行。 

    二、第六條第三款委託清運依約定分每月、雙月、每季或每半年徵收。 

    三、第六條第五款、第六款於清運或申請時徵收。 

第九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